2026年中省第一批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工程
采购需求文件
1、 采购项目名称：2026年田家寨镇王沙峁村来安寨组高粱种植基地生产道路项目
2、 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1283274.10元（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07月30日完成。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田家寨镇
3、预算金额：1283274.10元
4、采购需求：
   新建砖砌路6.0公里，宽4米、厚12厘米，配套建设1.2公里七字形混泥土边沟排水。
5、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45日内完成。
6、履约情况：本项目服务完成后，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造成的一切费用由供货商承担，并负担采购人的一切损失。
7、验收：验收须符合采购文件所示内容、合同、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
8、履约验收时间：2026年8月15日
9、支付方式：总工程款最终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按照工程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根据监理提供的工程进度单，支付已完工的工程款，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30%，待工程竣工后支付合同总金额80%，验收决算后支付总工程款的92%，根据审计结果支付总工程款的97%，剩余总工程款的3%作为缺陷责任期内预留金，1年后工程无质量问题退还乙方。
四、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河滨路农业大楼三楼
3、项目联系人：王栓      联系电话：0912-87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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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省第一批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
工程合同书
甲方：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乙方：
 为了确保工程的工程质量和按期交付使用，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工程建设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工程名称：2026年田家寨镇王沙峁村来安寨组高粱种植基地生产道路项目。
2、 工程地点：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村。
三、工程概况：新建产业路6.0公里，宽3米，厚0.12米。
四、工程合同价：根据工程建筑工程预算，经过招标，确定合同价：     元整（￥      元）。
五、工程工期及质量要求：开工日期2026年6月 日，竣工日期2026年8月  日，工期45日历天。工程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施工，质量要求符合验收合格标准。
六、付款方式：总工程款最终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按照工程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根据监理提供的工程进度单，支付已完工的工程款，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30%，待工程竣工后支付合同总金额80%，验收决算后支付总工程款的92%，根据审计结果支付总工程款的97%，剩余总工程款的3%作为缺陷责任期内预留金，1年后工程无质量问题退还乙方。
七、工程管理：
（一）日常管理：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标准和经批准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接受甲方、监理及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村委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监督、检查。工程如需要变更，需监理审核同意后报甲方审批，乙方不得私自变更，否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二）工程验收：项目竣工后，甲方组织分管领导、监理公司、镇村干部等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进行初验，初验通过后报请发科局进行县级部门综合验收。项目验收主要依据项目实施计划、项目方案、预算设计标准等，对项目建设任务、项目建设质量、项目资金投入、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进行综合验收。
（三）工程决算：由甲方选定第三方资质单位进行决算。第三方决算价经甲方审定后上报审计部门审计。
八、安全及环保责任：施工期间，乙方要切实做好安全工作，如发生意外工伤事故以及其他纠纷，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甲方概不负责。整个施工期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环保法规，并采取措施专人负责施工现场和施工活动的环境保护工作，全方位控制扬尘、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等，工程完工后清理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使污染物处理和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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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合同从双方签字后生效。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若经协商、调解不能解决争议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当地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府谷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各执一份。
甲方：            （签章）  乙方：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